
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院通 匚2026〕 35号

⒛冗年 9月湖南师范大学接受同等学力人员

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

一、申请条件

1.已获得学士学位,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3年以上

(即 ⒛23年 9月 以前获得学士学位者 ),或 虽无学士学位

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;或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

证的国 (境 )外学士、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。

2.申请人在教学、科研、专门技术、管理等方面有关材

料经审查确定具有申请硕士学位资格。

3.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资格不受

本项第 1款和第 2款限制,但须具各以下条件 :

(1)临床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,对于获

得学士学位的年限没有要求。

(2)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

得 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的临床医师。

(3)所 申请的专业学位类别及领域应与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的学科相对应。

二、申请步骤

1.依据 《⒛%年 9月 湖南师范大学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

招生目录》 (附件 2),选择合适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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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登陆
“
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`急网

(学信网 )” →快速

入口→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 `急平台

进行注册。注册日期填写期段为⒛26年 9月 5日 9u6年 11

月 5日 。注册后,填写好基本信 `急 (请一定在系统中填写申报

的专业学院),提交相应学位申请。

3.登陆
“
湖南师大研究生院网站

”→网站导航→学位工

作→同等学力,查看 《2⒆6年 9月 湖南师范大学接受同等学

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》,下载 《湖南师范大学接受

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报名表》 (附件 1),亲

笔填写一式三份;申请人亲笔签名、张贴照片 (与 上传
“
同

等学力申硕
”
国家信息管理平台的照片同底,两寸免冠蓝底

近照 )。

4.现场确认

(1)时间:⒛26年 II月 ,具体安排另行通知,逾期不

再办理。

(2)地点: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一楼 107室 ,联系

电话 : 0731-88873083。

(3)流程 :

①初审

申请人在相关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进行初审 (学院联

系方式见附件 2),提供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以各查验 ,

同时向学院提交一份拟申请专业相关的研究计划,申请人所

在单位提供的申请人简历、思想政治表现、工作成绩、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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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、业务能力、理论基础、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

况的材料 (加印密封 )。

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查验申请人学历证书和学位证

书原件的真实性,必要时采取笔试或口试方式对申请人的学

业水平进行考核,决定是否接受其申请,并在 《湖南师范大

学接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报名表》 (一式三

份 )上签署初审意见 (加盖学院公章 )。

②复审

申请人在学校研究生院 107室办理复审,需提交的书面

材料:毕业证书、学士 (硕士、博士 )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

件、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 《湖南师范大学接受在职人

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报名表》一式三份。

③缴纳培养费

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分为两个阶段收费,第一阶段申

请学位培养费于现场确认时一次性交纳,其中医学类 2.8万元 ,

经济管理类 2.6万元,其他门类 2.2万 ;第二阶段申请学位

评审和答辩费在学员通过全部考试且被批准撰写学位论文

后,在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前一次性交纳,费用为 1.2万

元i。

④采集电子图像(需本人亲自到场)

(4)查询注册结果 :

申请人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

信息平台查询审查结果。

三、学习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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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分为两个阶段:课程学习培养

阶段 (简称第一阶段 )和撰写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 (简称第

二阶段 )。

第一阶段: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,必须在 5年

内完成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

平考试,且成绩合格。5年内未通过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

水平考试者,本次申请无效。

第二阶段:申请人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全部课程考

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后,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进入学位

论文阶段的手续,并在一年半内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、撰写

和答辩。如答辩未通过可申请一次重新答辩,但需在半年之

内通过论文答辩,且重新交纳答辩费,如仍未通过则不能再

申请学位。

2.第一、第二两阶段的学习期限不超过六年半,逾期未

取得学位,本次申请无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申请人网上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

等必须真实有效。凡弄虚作假者,一经查实,立即取消申请

资格,所缴纳费用不予退还。

2.申请人在校期间食宿自理。

3.同等学力学员不颁发结业证、毕业证、肄业证等证明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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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我校未与任何第三方机构合作,未委托任何机构进行

宣传和招生。请勿轻信除我校 (各学院)官 网招生宣传以外

的其他宣传、请勿向任何第三方交纳学费。

5.本简章由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:1。湖南师范大学接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

士学位报名表

2.⒛26年 9月 湖南师范大学同等学力招生目录及

学院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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